
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

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程    

 

時間：105 年 3 月 9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10 分。 

地點：至善樓 207 研討室 

主席：吳院長毓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蘇蕾均 

出席人員：教經系孫主任志麟、教經系張芳全老師、課傳所崔主任夢萍 

          課傳所趙貞怡老師、教育系陳主任碧祥、教育系徐超聖老師 

          幼教系蔡主任敏玲、幼教系盧  明老師、特教系錡主任寶香 

          特教系邱春瑜老師、心諮系李主任宜玫、心諮系孫頌賢老師 

          社發系曹主任治中、社發系郭金水老師 

校外委員： 

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何能裕執行長 

學生代表： 

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家勤同學 

 

一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 由一 
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新增「創新服務設計與產業實作」選修課並修
正「大學部」課程計畫表，提請 審議。 

說 明 

一、配合教育學院設置「創新服務設計與產業實作」學分學程，本
系擬新增大學部「專門課程/實務與整合課程」選修科目：國
際服務產業趨勢與發展（3 學分），三下。 

二、檢附「國際服務產業趨勢與發展」之課程教學大綱。（請參閱
附件一） 

三、檢附調整後之課程計畫表。（請參閱附件二）     

四、本案業經 1050223本系 105學年度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在
案（請參閱附件三）。 

五、本案若通過，適用自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。 

決 議 照案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
 

案 由二 
教育學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擬新增「服務
創新與科技應用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


說 明 

一、檢陳「服務創新與科技應用」之課程大綱如附件一。 
二、檢陳教育學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(草

案)如附件二，所提新增「服務創新與科技應用」乙科，擬
增列於專門課程之行政類別，列為選修，開設期程為三年
級下學期。 

三、本系業經教育學系 105.03.01 系所務會議通過，檢陳教育 
學系 105.03.01 系所務會議紀錄如附件三。 

決 議 照案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。 

提案單位：教育學系 
 

案 由三 
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新增 105 學年度大學部專門選修「問題分析
與專案管理規劃」一科（3 學分 3 小時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 

一、本系自 105學年度起於大學部專門選修「產業與服務」領域
中新增「問題分析與專案管理規劃」一科（3學分 3小時，
課程大綱請見附件 2）。 

二、另建議如下： 
(1).本系專門選修課程應開放本系學生有合理的選修機會，建議

教育學院規劃課程時，應符合本校學分學程之相關規定，若
欲限定本系專門選修課程之修課對象，應確認有相關法源依
據。 

(2).建議教育學院與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考慮此學程除「服務產業
學習」外，其他必修科目先開放非此學分學程學生選修，再
從中甄選出可修習此學程與「服務產業學習」之學生。 

三、本案業經（105.3.1）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
學期第 1次課程會議決議通過。（會議記錄請見附件 1）。 

決 議 
照案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。 
關於幼教系兩點建議於院務會議提案一(105.3.9)一併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
 

案由四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學士班課程自 105 學年度起增列「經營管理與
國際行銷」、「服務產業學習」等 2 門課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
ㄧ、「經營管理與國際行銷」教學綱要如附件 1、「服務產業學 
    習」教學綱要如附件 2。 
二、經本系 105年 3月 7日系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，會 
    議紀錄如附件 3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並彙整編印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

 
二、 散會：13:00 




